
公文處理實務研習學習心得報告             
                                        

   

                報告人: 賴雪華 

一、研習項目及重點: 

1.局長之金玉良言 

2.各類公文處理重點 

3.公文宣導 

二、研習後公文擬撰的注意事項有 10大點： 

1、充分了解事實(人、時、地、事) ，確實掌握案情 

2、公文的敘述要像說故事 

3、一定要檢視法令規定如何 

4、土地資訊要完整 

  (標示、面積、權屬、使用管制、位置略圖) 

5、加強論述，不宜只有答案，沒有理由 

   以及注意標點符號，因為英雄氣短 

6、文件順序要注意 

 (簽稿+陳判附件+來文及附件+法令+前案) 

      7、撰擬開會通知單(稿)要加簽，並請指派主持人及開會       

 日期 

     8、「說明」段儘量避免出現「擬」字， 

       可用「似符…，」「…允宜同意、建議…為宜」取代 

     9、「惠我良多」vs「敬請  惠予提供、協助」vs「惠請」 

    10、「檢送、檢還」vs「惠賜、提供、擲下」 



 

(三）心得分享： 

      1.公文書是各公務機關及各公務同仁日常處理公務承上轉

下、平行溝通或民眾請求行政救濟程序時訴願答辯之平面

語言，對公務處理至為重要，是以公文書除符合公文程式

條例及文書處理公文製作範例外，更有賴使用者於掌握案

情後能有理有據有條不紊將案情以公文統一的用字、用語

在公文書上敘述。 

2.有鑑於此，局長十分重視公文處理實務的教育訓練，除局 

裡各科室均辦理公文研習外，更由吳副局長巡迴各所講授

公文製作要領以及應注意事項，以期精進更同仁公文製作

水平。 

3.研習中將公文擬撰的注意事項條列成 10 大要點，製作公

文時可隨時參照，使公文書以最精簡的方式對公務事件做

最詳盡的論述。 

4.此外，為使同仁對該注意事項有實務上的了解，更將公文

錯誤做成範例，在實際錯誤範例演練下，降低同仁公文製

作錯誤機率。 
 

 

 



公文處理實務研習心得 

第二課 

洪啟東 

 

一、 研習地點：大里地政事務所 5 樓會議室。 

二、 研習講師：吳存金副局長。 

三、 公文撰擬注意事項： 

1.充分了解事實(人、時、地、事) ，確實掌握案情。 

2.公文的敘述要像說故事。 

3.一定要檢視法令規定。 

4.土地資訊要完整。 

5.加強論述，不宜只有答案，沒有理由。 

6.注意標點符號，因為英雄氣短。 

7.文件順序要注意。 

8.說明段儘量避免出現”擬”字。 

 

四、 心得： 

（一） 民主時代，公文是處理公務、溝通意見的重要工具，公務人

員須熟悉公文處理公文，公文之標點符號、公文處理、印章，

也都是要注意的。 

（二） 在公文的標點符號部份，其作用在使閱讀者能正確瞭解公文



內容，而達到公文內容之效力。惟一般機關公務人員不太重視，

經常可以在簽稿上看到未使用適當之標點符號。標點符號若能

標示清楚，方能使句讀明確，便於讀者閱讀與瞭解。 

（三） 公文代表機關，公文品質的優劣，代表著機關整體素質的良

窳，機關及公務人員對公文品質都應非常的重視。 

（四） 承辦人員撰寫公文前，需對整個案情做全盤暸解，再來構思

將這些內容撰寫成文，若未能全盤暸解，很容易衍生跳耀式文

句的毛病，讓人一頭霧水，尤其是受文者為一般民眾，不熟悉

法令、如果前後意思不相連接，敘述不完整，就會讓人感到無

法理解。   

（五） 經過吳存金副局長精彩生動的講演，讓我對公文處理的實

務，又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及獲得更正確公文處理態度，真

是感謝吳副局長用心，期待再次吳副局長的蒞臨指導。 

 

 

 



 

104.11.2 公文處理實務研習心得-第三課 

公文係民眾與公務機關陳述意見與政策宣導之橋樑，亦是公務機

關彼此傳遞訊息及業務推展之管道，是以公文處理悠關民眾權益及政

策執行與否，亦代表機關整體服務素質及為民服務效率。 

此次藉由吳副局長存金講授公文處理實務研習中，學習公文處理

之注意事項，避免產生錯誤態樣，掌握公文處理重點，並應著重人民

申請、請款核銷及訴願答辯之案件辦理流程及答覆內容詳實與否。 

另公文製作時，審慎考量用語、格式、併案情形，務使公文詞意

表達明確清楚，引用條文正確無誤，附件完備無缺。遇有即期或速件

之公文，應主動追蹤公文陳核進度，確實管控公文辦理時效。 

公文處理為機關形象之一，秉持「以民為本」、「為民服務」之宗

旨，以「用心」、「貼心」、「同理心」之態度，答覆民眾陳情事項，聯

繫機關業務執行，方能落實政策推展及提升服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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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地政事務所 104 年度公文教育訓練心得報告 
 

主講人 地政局吳副局長存金 

日   期 104年 10月 12日 地點 本所 5樓會議室 

今天在吳副局長幽默的言語、爽朗的音調下講授公文處理實務教

育訓練，深深覺得公文寫得好，機關效率就好。 

此次教育訓練的分為局長之金玉良言、各類公文處理重點、公文

宣導三大主軸。 

這次上課的感想是公文承辦久了，往往會落入一個迷思，覺得很

多撰寫方式，是理所當然的。但公文撰擬必須充分了解事實(人、時、

地、事) ，確實掌握案情，敘述要像說故事一樣，加強論述，不宜只

有答案，沒有理由。如此，才能完整表達公文傳逹的旨意，上層主管

才能完整了解案情。 

另外為有效記錄以電話方式來聯絡、稽催、補正等通知，應留存

公務電話紀錄並做為書面佐證資料附案，避免日後公文若逾期，而無

相關稽催等資料，恐遭受懲處之風險。 

公文代表機關，公文品質也代表機關品質，也是個人工作能力的

表現，所以宜謹慎以對。期將該堂所學應用到日後的公文寫作中，以

利業務順利推行。 

   
 



104年公文處理實務研習心得報告 

單位：資訊課 

今天下午參加地政局吳副局長存金講授公文處理實務研習，研習

中講座提到公文撰據注意事項，特別值得每位同仁參考，列示如下： 

1、充分了解事實(人、時、地、事) ，確實掌握案情 

2、公文的敘述要像說故事 

3、一定要檢視法令規定如何 

4、土地資訊要完整  (標示、面積、權屬、使用管制、位置略圖) 

5、加強論述，不宜只有答案，沒有理由 

5、注意標點符號，因為英雄氣短 

6、文件順序要注意 (簽稿+陳判附件+來文及附件+法令+前案) 

對每位承辦同仁，因為在簽稿時，已經花了許多的時間處理公文

相關案情，在撰寫公文時，都很容易的忽略審稿主管並不見得了解案

情細節，只寫大概情形，引用法條只有摘錄部份，未列法條全文或於

附件中直接影印全文為附件，如此主管在批示公文將更為清楚，講師

所提的注意事項業從主管角度將其考慮因素一一列出，若是承辦同仁

能依表列注意事項辦理，相信對主管這一份公文就清楚不過。 

之前參加局裏的研習，講師都曾提到過類似要求，最好讓主管都

不要問，不要承辦人親自解釋，才是一個好公文，若是該承辦人要親



自解釋，那就有檢討空間，若是連解釋都解釋不清，那就不及格，與

同仁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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